
 

 

 

 

 

 

 

德人社发〔2020〕28 号 

 
 

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延长社会保险申报缴费期等事项 

经办流程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开区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好《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

关问题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22 号）《德阳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德办发〔2020〕8 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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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延长社会保险申报缴费期、缓缴相关社会保险费、工伤保

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一般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困难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就

业创业服务补助、中小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补贴等 8 个事

项的经办流程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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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单位：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盖章时间：2020/2/12 15:20:30



 

延长社会保险申报缴费期经办流程 
 

一、政策依据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认真贯彻落

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

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关问题的通知》(川人

社办发〔2020〕22 号)。 

二、申报条件 

受疫情影响，未能按时办理疫情期间养老、失业、医疗（生

育）和工伤保险参保登记、申报缴费等业务的参保企业。 

三、办理流程 

（一）已开通网厅业务的参保企业可通过 CA 数字证书登

陆德阳社保网厅（网址：http://www.scdy.hrss.gov.cn）自

助办理人员增减等申报业务； 

（二）市本级未开通网厅业务的参保企业可通过德阳人社

集团客服 1 至 4 群（QQ 群号：931175252、882884827 、

471305161、275010265）或拨打电话 2505545 向市社保局报备；

各县（市、区）未开通网厅业务的参保企业可向社保关系所在

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备。 

四、联系电话 

德阳市社保局：0838-2505545 

旌阳区社保局：0838-255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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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江区社保局：0838-3203657 

广汉市社保局：0838-5291737 

什邡市社保局：0838-6730108 

绵竹市社保局：0830-6906340 

中江县社保局：0838-725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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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缴相关社会保险费经办流程 

 

一、政策依据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认真贯彻落

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

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关问题的通知》(川人

社办发〔2020〕22 号)。 

二、申报条件 

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难以在缴费期内

足额缴纳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的参保企业。 

三、缓缴标准 

缓缴期限原则上自欠费之月起不超过 6个月，缓缴期间不

加收滞纳金和利息。 

四、办理流程 

疫情结束后，参保企业按规定向社保关系所在地的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申请，各地社保经办机构转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批准。 

五、办理方式 

可通过现场、邮寄或邮箱等方式向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申

请。 

六、联系电话 

德阳市社保局：0838-25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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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阳区社保局：0838-2553353 

罗江区社保局：0838-3306086 

广汉市社保局：0838-5234041 

什邡市社保局：0838-6730108 

绵竹市社保局：0830-6902282 

中江县社保局：0838-725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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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缓缴相关社会保险费承诺书 
 

××× （参保地社保险经办机构名称）： 

我单位主要从事……，现有职工……人（简要描述单位情

况和受疫情影响情况）。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我单

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难以在缴费期内足额缴纳养老、

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现申请缓缴   年   月——    年   月

的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缓缴期满后次月内，我单位全额

偿还缓缴的社会保险费，逾期不缴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名

称）可依法加收滞纳金和利息。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承诺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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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因受疫情影响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 

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报审核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社会保险 

登记证号 
 

参保缴费 

人数 
 

养老保险（  ） 养老保险         万元 

失业保险（  ） 失业保险         万元 
申请缓缴的 

险种 

工伤保险（  ） 

月应缴费 

金额 

工伤保险         万元 

申请缓缴 

期限 

年   月至     年  月

 

计     个月。 

申请缓缴 

金额 
计            万元。 

 

企业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  

温馨提示：1.本表仅限于受疫情影响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时使用； 

2.本表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申请缓缴的险种和期限栏由申请企业填写，其余内 

容由社保经办机构填写，申请企业在申请缓缴的险种后（）内划“√”； 

3.本表人数、金额填写申报当月实际情况，缓缴期满后需缴清费用据实结算。逾期

未缴的，社保经办机构将按相关规定加收滞纳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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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经办流程 

 

一、政策依据 

《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人社部第15号令）、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关问题的通知》(川人社

办发〔2020〕22号)。 

二、申报条件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

位暂时无力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并符合《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

付暂行办法》（人社部第15号令）相关规定的。 

三、补贴标准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核定。 

四、办理流程 

（一）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按参保人员的工伤保险关

系，由市、县（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申请； 

   （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对工伤职工及近亲属或用人

单位提交的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材料当场审核，申请资料

不全的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场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先行支付有关规定的，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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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经办机构初审人员提出意见，并经领导审核同意后，于5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书面出具《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受理书》。 

五、办理方式 

疫情防控期间，可通过打电话预约时间办理或通过QQ、

微信方式上传电子材料进行网上预审，待预审通过后再将申

报资料邮寄给受理单位的方式办理。 

六、联系电话 

         德阳市社保局：0838-2505527 

   旌阳区社保局：0838-2556893 

  罗江区社保局：0838-3121055 

  广汉市社保局：0838-5244667 

  什邡市社保局：0838-6730072 

  绵竹市社保局：0838-6101590 

  中江县社保局：0838-725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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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经办流程 

 

一、政策依据 

（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关于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2020〕2 号）； 

（二）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德办发

〔2020〕7 号）； 

（三）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阳市财政局《关

于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

（德人社〔2015〕71 号）。 

二、申报条件 

（一）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二）属中小微企业的，上年度裁员率不高于 5.5%。属大

型企业的，上年度裁员率不高于 3.69%。企业参保职工 30 人

（含）以下的，上年度裁员率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 20%； 

（三）企业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运行规范。 

三、补贴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总额的 50%给予稳岗返还。 

四、申报资料 

（一）《德阳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申报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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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上年度企业参加失业保险职工

人数、应缴和实缴失业保险费等证明材料（由就业服务管理机

构统一到社保经办机构开具，不需企业提交）； 

（三）企业上年度裁减人员名单或上年度未裁员声明； 

（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初次申报的企业提交）； 

（五）属中小微企业的相关佐证资料； 

（六）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资料。 

五、办理流程 

（一）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到企业失业保险参保地的就业服

务管理机构提出稳岗返还资金申请。申请企业在县（市、区）

参保的，经所在地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初审，在门户网站和企业

内公示无异议后，由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

政部门审核汇总后上报市就业局。申请企业在市本级参保的，

由市就业局受理并进行初审； 

（二）市就业局对全市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核实汇总后，

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 

（三）公示无异议的，由市人社局会同市财政局书面请示

市政府审批同意后，按规定拨付企业。 

六、办理方式 

疫情防控期间，可通过电话预约时间办理或通过 QQ、微信

方式进行网上预先审核，待预先审核通过后再将申报资料邮寄

给受理单位的方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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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联系电话 

德阳市就业局 0838-2516781 

旌阳区就业局 0838-2552360 

罗江区就业局 0838-3121607 

广汉市就业局 0838-5235130 

什邡市就业局 0838-6730086 

绵竹市就业局 0838-6903517 

中江县就业局 0838-72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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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经办流程 
 

一、政策依据 

（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认真

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关问题的通

知》(川人社办发〔2020〕22 号); 

（二）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德办发

〔2020〕7 号）。 

二、申报条件 

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

员的参保企业。 

三、补贴标准 

困难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的返还标准按就高原则

执行。即按6个月的全市2019年失业保险金月发放标准和2019

年底企业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 2019 年 7-12 月企业及其职

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50%确定。 

四、办理流程 

（一）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按规定备齐申报资料，经失业

保险参保关系所在地的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就业服务管理

机构。同级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对企业失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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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情况、稳岗返还金额进行审核，并经同级人社部门会同相

关部门调查核实后，报市就业局汇总； 

（二）经市人社局与相关部门会审后，向社会公示。公示

无异议的，经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请示市政府同意后，按规定

拨付企业。 

五、办理方式 

疫情防控期间，可通过打电话预约时间办理或通过 QQ、微

信方式进行网上预先审核，待预先审核通过后再将申报资料邮

寄给受理单位的方式办理。 

六、联系电话 

德阳市就业局 0838-2516781 

旌阳区就业局 0838-2552360 

罗江区就业局 0838-3121607 

广汉市就业局 0838-5235130 

什邡市就业局 0838-6730086 

绵竹市就业局 0830-6903517 

中江县就业局 0838-72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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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经办流程 
 

一、政策依据 

（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认真

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关问题的通

知》(川人社办发〔2020〕22 号)； 

（二）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德办发

〔2020〕7 号）。 

二、申报条件 

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因疫情无法返岗的农民

工就业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

小企业。 

三、申报资料 

（一）《德阳市中小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报表》； 

（二）属中小微企业的相关佐证资料； 

（三）吸纳安置人员的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四）劳动合同复印件； 

（五）企业银行账户。 

四、补贴标准 

中小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因疫情无法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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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的农民工就业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按实际吸纳就业人数，按 1000 元/人的标准给予企业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五、办理流程 

申报企业持申报资料向企业参保地的县级或以上就业服

务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初审，并在人社局

网站进行不少于 7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人社局复核。

人社局复核后，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按规定向财政部门申请资金

划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将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资金拨付到申

报企业的银行账户。 

六、办理方式 

疫情防控期间，可通过打电话预约时间办理或通过 QQ、微

信方式进行网上预先审核，待预先审核通过后再将申报资料邮

寄给受理单位的方式办理。 

七、联系电话 

德阳市就业局：0838-2517112 

旌阳区就业局：0838-2552337 

罗江区就业局：0838-3121877 

广汉市就业局：0838-5222772 

什邡市就业局：0838-6730096 

绵竹市就业局：0838-6910315 

中江县就业局：0838-721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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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经办流程 

 

一、政策依据 

（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认真

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关问题的通

知》(川人社办发〔2020〕22 号)； 

（二）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德办发

〔2020〕7 号）； 

（三）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

于印发<德阳市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德

市财规〔2019〕3 号）。 

二、申报条件 

组织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到企业就业，并协助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三、申报资料 

（一）《德阳市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申报审批表》； 

（二）提供服务后实际就业人员名单（须经本人签名）； 

（三）就业人员的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四）劳动合同复印件； 

（五）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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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银行账户。 

四、补贴标准 

在疫情防控期间，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下岗失业

人员、返乡农民工到企业就业，并协助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

参加社会保险的，按实际就业人数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其

中组织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到企业就业的，按 400 元/

人的标准执行；组织就业困难人员到企业就业的，按 600 元/

人的标准执行；组织贫困家庭劳动力到企业就业的，按 1000

元/人的标准执行。组织同一对象到企业就业，每年只能申请

一次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五、办理流程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持申报资料向所在地的县级或

以上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初审，

并在人社局网站进行不少于 7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人

社局复核。人社局复核后，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按规定向财政部

门申请资金划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将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资金

拨付到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银行账户。 

六、办理方式 

疫情防控期间，可通过打电话预约时间办理或通过 QQ、微

信方式进行网上预先审核，待预先审核通过后再将申报资料邮

寄给受理单位的方式办理。 

七、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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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就业局：0838-2505757 

旌阳区就业局：0838-2556870 

罗江区就业局：0838-3121832 

广汉市就业局：0838-5229542 

什邡市就业局：0838-6730027 

绵竹市就业局：0838-6900045 

中江县就业局：0838-7213721 

经开区社会保障局：0838-237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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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申报审批表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编号： 

法定代表人  许可证编号  经办人 
 

 

单位地址  
经办人联 

系电话 
 

开户银行  账号  

        对 象 
项 目 

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 

就业困难人员 登记失业人员 返乡农民工 合  计 

职业介绍成功人数      

补 贴 标 准（元/人）      

补 贴 金 额（元）      

职业中介机构 
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表格内容由申请单位填写 

核定补贴金额(元)￥：             

就业服务 
管理机构 
初审意见 

 
 

 
 
经办人：            科室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 
审核意见 

 
 

 
经办人：            科室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公示情况  

注：1、本表按季填报，一式 4 份，职介机构 1 份，就业服务管理机构 2 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 1份。2、附提供免费职介服务后实际就业人员名单。3、申报编号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相

应业务科室填写



 

提供免费服务后实际就业人员名单（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称（章）：                                申报时段：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季度）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身份证号码 

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
劳动力 

就业困

难人员

登记失

业人员 

返乡农

民工 
就业单位名称

就业单位

联系电话 

劳动合

同期限

本人 

签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注：此表一式 3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1份，就业服务管理机构 2份；  
初核人：                 初核科室负责人：                        审核人：                  审核科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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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补贴经办流程 
 

一、政策依据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

通知》（发改办就业〔2020〕100 号）；  

（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认真贯彻落

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人社办〔2020〕22 号）; 

（三）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德办发

〔2020〕7 号）。 

二、申报条件  

本市中小微企业（劳务派遣的企业除外），在受疫情影响

停工期间（包括整体停工和部分停工），暂停一切线下培训情

况下，组织职工参加各类线上职业培训的给予培训补贴，免费

线上培训不享受补贴。疫情解除之日后开展的线上培训不再享

受此类补贴。 

三、办理流程及申报资料  

（一）培训备案。企业向当地就业服务管理机构提出开班

申请，提交材料包括：开班申请表、培训方案（包括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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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培训时长、培训方式及平台、参训人员名单和劳动

合同等），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对申报补贴资料进行合理性审查。

对符合条件的培训班在开班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对不符合申请

条件或资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相关政策和需补充资料。  

（二）申请补贴。经备案同意的培训班，按培训方案完成

所有线上培训课程后，企业申请培训补贴须提交授课记录证明

材料、培训成本证明材料（企业自主开展线上培训的培训成本

可综合考虑培训时长、开发费用、培训运营成本等因素综合核

定；企业购买第三方培训服务提供商服务的培训成本可参考发

票凭证等因素综合核定），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进行合理性审

核。 

（三）补贴公示。将审核通过的培训补贴项目在同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进行不少于 2天的公示。  

（四）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后，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直接

将补贴资金支付到企业基本账户，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专

项资金中列支。 

四、办理方式 

疫情防控期间，可通过电话预约时间办理或通过 QQ、微信

方式进行网上预先审核，待预先审核通过后再将申报资料邮寄

给受理单位的方式办理。 

五、联系方式  

德阳市就业局：0838- 251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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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阳区就业局：0838- 2556870 

罗江县就业局：0838- 3121832 

广汉市就业局：0838- 5229542 

什邡市就业局：0838- 6730037 

绵竹市就业局：0838- 6901503 

中江县就业局：0838- 7219895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2 日印发  


